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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

有關自動駕駛車輛落實時間表

謝謝你於 2021 年 6 月 24 日的來信，轉達謝偉詮議

員有關題述事宜的建議。本局現回覆如下。

運輸署在 2019 年 7 月公布《香港智慧出行路線圖》，

為邁向實現在香港的公共道路進行自動駕駛車輛測試，甚至引

入自動駕駛公共交通工具，訂下願景。

要實現以上願景，我們必需解決現時法例規管上的

限制。因此，為自動駕駛車輛制定具彈性的規管框架，乃我們

現階段的首要目標。我們正擬定法例修訂的細節，並計劃在

2022 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條例草案，在提交有關草案前，會

再次徵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意見。

另一方面，要推動自動駕駛車輛長遠發展，亦需要

考慮與其他智慧出行措施作配合，例如推動車聯網的技術，以

便安全及有效地於香港繁忙擠擁的城市道路網絡中引入自動

駕駛車輛。運輸署一直和業界合作和聯繫，以汲取自動駕駛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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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及其他有關技術在本地的測試經驗。運輸署亦於 2019 年

11 月成立了一個由業界、相關研發機構代表及專家等組成的

「香港自動駕駛車輛科技應用技術諮詢委員會」，以探討促進

自動駕駛車輛技術發展的配套措施。

 此 外 ， 由 政 府 成 立 的 十 億 元 「 智 慧 交 通 基 金 」

(「基金」 )已於 2021 年 3 月開始接受申請，資助企業或機構

進行創新科技研究及應用，包括與車輛有關的大數據分析及車

聯網技術等項目。我們相信基金有助自動駕駛車輛在本港的發

展。運輸署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，以進一步推動

自動駕駛技術的測試和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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